
致各潜在询比申请人：

将询比文件第一章询比公告中“二、询比申请人的资格要求”

1、具有独立法人资格。

2、在四川省人民防空办公室和成都市人民防空办公室备案和监管登记。

3、取得省级及以上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证书。

4、参加本次询比活动前三年内，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违规记录。

5、截至递交询比申请文件截止日，询比申请人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、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、政府采购严

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。

6、本次询比不接受联合体参加询比。

   变更为：

二、询比申请人的资格要求

1、具有独立法人资格。

2、取得省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核发的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证书，检验检测能力范围须包含人防工程防

护设备。

3、参加本次询比活动前三年内，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违规记录。

4、截至递交询比申请文件截止日，询比申请人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、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、政府采购严

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。

 5、本次询比不接受联合体参加询比。

 

询比人：成都国生城市更新建设发展有限公司

 

询比代理机构：东联建建筑咨询有限公司

2026年5月13日


